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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江门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说明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下称《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确保地方性政府规章与党中央决策部署相适应、《法典》规定相一致，我局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省、市有关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要求，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修改《江门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相应条款，现将有关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背景
《法典》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将同时废止。作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其第五百一十六条至第五百二十条专门对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作出系统规定，明确了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职责、全过程管理、联单制度、源头减量、分类处理、综合利用、法律责任等核心制度。我市现行《办法》部分条款不适应《法典》的新规定、新要求，亟需修改以确保法制统一、执法有据。
二、修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二）《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三）《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三、修改思路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循《法典》核心要求，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负责原则，立足江门实际，聚焦源头减量、分类管理、全过程管控、综合利用、智慧监管、严格执法六大关键环节，重点解决现行《办法》与上位法衔接不一致等突出问题，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建筑垃圾治理新格局，推动我市建筑垃圾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四、修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修改《办法》是贯彻落实《法典》的法定要求，是解决我市建筑垃圾管理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是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可行性
1.上位法支撑有力：《法典》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为修改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制度框架。
2.部门共识广泛：各相关部门对修改工作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形成了工作合力，确保修改工作顺利推进。
3.实践基础扎实：现行《办法》已实施两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同时，《江门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5-2030 年）》已印发，设施布局、分类管理、智慧监管等政策措施已明确，为修改提供了实践支撑。
4.社会需求迫切：建筑垃圾治理关系生态环境和市民切身利益，社会各界对规范管理、严厉打击违法倾倒等举措高度认同、积极支持，为修改实施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五、修改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五章三十五条，按照“有依据、解难题、可操作”的立法要求，突出问题导向，严格制度设计，加强建筑垃圾排放、运输、消纳等处置活动全流程管理，促进我市建筑垃圾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本次修改具体内容包括：
1.《办法》第一条修改为：“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垃圾管理，推进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理由：《办法》“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垃圾管理，推进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中的制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同时废止。
2.《办法》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建筑垃圾，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
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一十八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建筑垃圾，”修正表述。
3.《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建设单位应当履行源头减量义务，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并按照规定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施工合同中明确工程施工单位的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责任。”
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一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将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施工合同中明确工程施工单位的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责任。”，明确建设单位落实建筑垃圾污染防治费用和责任。
4.《办法》第十四条第四点修改为：“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至合法处理场所，并按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
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一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建筑垃圾”以及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表述，删除“不得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无需重复施工单位禁止性行为表述。
5.《办法》第三十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一）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报备案，或者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的；（二）工程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
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三）工程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利用或者处置；（四）工程施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报备案，或者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单位有前款情形之一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二项情形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修正表述。
六、征求意见情况
我局计划于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7月2日，通过江门市政府门户网站、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书面征求各县（市、区）政府、市直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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